
             中国民用航空总局规章制定程序规定 

        （１９９０年４月２９日中国民用航空局令第１号公布 

       １９９５年１１月１５日中国民用航空总局第４５号修订）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使民用航空规章的制定程序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中国民用航空总局（以下简称"民航总局"）制定或者与

国务院有关部门联合制定、以民航总局令形式发布的民用航空规章。 

  民航总局机关各厅、室、司、局（以下简称"职能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和

民航总局内部的具体工作制度、文件、对具体事项的布告、公告以及行政处理决定，

不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民用航空规章的名称为"规定"、"规则"、"规程"、"办法"、"细则"。 

  对民航某一方面工作比较全面系统规定的，称为"规定"、"规则"或"规程"；对

某一方面工作作部分规定的，称为"办法"；对某一项工作作比较具体规定的，称为"

细则"。 

   第四条 制定民用航空规章应当遵循下列原则： 

  （一）符合宪法、法律和国务院行政法规，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 

  （二）有利于民用航空事业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 

  （三）符合我国国情和民航实际情况； 

  （四）贯彻民主集中制，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 

  （五）尽量采用国际标准和国际通常作法。 

   第五条 民航总局法规政策管理部门（以下简称"法规政策管理部门"）具体负

责民用航空规章的制定工作。 

  民航总局各职能部门应当设立法制员，负责组织本部门有关规章草案的拟定，

办理有关法律事务。 

 

              第二章 立法规划与计划 

 

   第六条 民航总局编制民用航空立法的五年规划和年度计划。 

  立法规划和计划，由民航总局各职能部门分别提出关于本部门业务的立法建议，

由法规政策管理部门通盘研究，综合协调，拟定规划和计划草案，报民航总局领导

审批。 

   第七条 立法规划和计划的项目建议应当包括规章名称、起草单位、起草负责

人、立法目的、工作日程安排、完成时间、经费预算等项内容。 

   第八条 立法规划在前一个五年规划期满前六个月内进行编制，在新的五年规

划开始后六个月内下达；年度计划在该年度计划前一年最后一个月内进行编制，在

新年度开始后一个月内下达。 

   第九条 立法规划和计划由法规政策管理部门负责组织实施，并监督执行；法

规政策管理部门可以根据需要对规划和计划所列项目的具体安排作适当的调整。 



   第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可向民航总局提出制定或者修改民用航空规章的建

议。 

 

               第三章 起草与修改 

 

   第十一条 对列入立法规划和计划的规章项目，由有关职能部门负责成立起草

小组进行起草。 

   第十二条 草拟规章应当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拟定起草大纲，提出起草工作报告； 

  （二）调查研究，搜集资料，草拟规章草案； 

  （三）印发规章草案，征求有关部门意见； 

  （四）召开讨论会或专家论证会，修改、确定送审稿。 

  法规政策管理部门应当及时了解和掌握规章起草工作进度，指导或参与起草工

作。 

   第十三条 规章一般应当对立法目的、根据、适用范围、主管部门、具体规范、

实施日期等作出规定。 

   第十四条 规章内容应当用条文表达，每条可以分为款、项、目，款不冠以数

字，项和目冠以数字。法条较多的，可以分章，章还可以分节。整个规章应当结构

严谨，条理清晰，用语准确，文字简明。规章必须使用标准语言，不得使用方言，

不得比喻、夸张、形容和修饰。 

  对于具有特定含义的用语，应有明确的定义或者说明。 

   第十五条 民用航空规章除中文正式文本外，可采用中文通用版和英文版，其

章节序号可采用国际上惯用的阿拉伯数字。 

   第十六条 规章的修改除应当草拟修改决定外，按照规章的起草程序进行，并

按照第四章规定的程序进行审议和发布。 

   第十七条 规章修改后，应当在新规章中订明废止原规章或者原规章中失效的

部分。 

 

               第四章 审议与发布 

 

   第十八条 规章草案经民航总局有关职能部门领导核签、法制员附署后，送交

法规政策管理部门进行审查。 

  民航总局有关职能部门送审规章草案时，应当提交下列文件： 

  （一）送审报告； 

  （二）规章草案（一式五份）； 

  （三）关于制定该规章的说明（一式五份）； 

  （四）有关参考资料。 

   第十九条 对送审的规章草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法规政策管理部门可以退

回： 

  （一）不符合第四条和第十八条规定要求的； 

  （二）重大问题没有论证清楚，或者与有关部门有重要分歧没有取得一致意见



的。但是，已经反复协调论证仍未取得一致意见，需报总局领导审批的除外； 

  （三）法条不符合第十四条规定要求，需作重大调整和修改的。 

  法规政策管理部门在退回时，应当说明理由。 

   第二十条 法规政策管理部门在对规章草案进行审查修改后，应当写出审查报

告，将审改后的规章草案和说明，连同原草案送审稿和修改花脸稿一并送审。 

   第二十一条 民航总局设立法规政策审查委员会，负责对民用航空规章草案和

行业政策进行审议。 

  民航总局法规政策审查委员会由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组成；主任由民航总局分

管法制工作的副局长担任，副主任由法规政策管理部门的领导担任，委员由各业务

司局负责人担任。 

  法规政策审查委员会讨论某一规章草案时，分管该业务司局的民航总局副局长

应当参加会议。 

  法规政策审查委员会审查行业政策性文件，由法规政策管理部门另行制定实施

办法。 

   第二十二条 规章草案经法规政策审查委员会会议讨论后，由法规政策审查委

员会主任根据讨论情况提出送交民航总局局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或者直接送民航总

局局长审批的建议。 

   第二十三条 规章草案经民航总局局长办公会议或者法规政策审查委员会会议

讨论通过后，由民航总局局长审批签发。 

   第二十四条 民用航空规章，由民航总局局长签署民航总局令发布。民航总局

与其他部门联合发布的规章，由民航总局局长与有关部门主要领导联合签署，以民

航总局令或者有关部门令发布。 

   第二十五条 民航总局令，由法规政策管理部门草拟送批，内容包括批准机关、

发布机关、序号、规章名称、通过或批准日期、发布日期、实施日期等项内容。 

   第二十六条 民用航空规章经批准后，连同发布令一起刊登《中国民航报》。 

   第二十七条 民用航空规章的起草部门应当在规章发布之日起三十天内，将规

章的正式文本一式２５份，通过法规政策管理部门报国务院备案。 

 

               第五章 清理和编纂 

 

   第二十八条 民用航空规章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以下统称"民用航空法规"）

由法规政策管理部门会同各职能部门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每年清理一次。对失效和

需要废止的，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予以废止；对需要修改的，应当制定计划抓紧修

改。 

   第二十九条 民用航空法规由法规政策管理部门根据国务院有关规定统一负责

组织编纂，及时出版发行。 

   第三十条 民用航空法规编纂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民用航空法律、条例、决议、决定、命令等； 

  （二）国务院发布或者国务院批准民航总局发布的民用航空行政法规； 

  （三）民航总局发布或者与国务院有关部门联合制定、以有关部门令发布的民

用航空规章和法规性文件； 



  （四）民航总局对外签订的双边航空运输协定或者航空技术合作协定等； 

  （五）我国批准或者参加的国际民用航空公约或者其他与民用航空活动有关的

国际公约。 

   第三十一条 民用航空法规统一印制下列正式版本：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规全集；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新法规汇编（编年体）。 

  民用航空法规可以根据需要印制单行本。 

  民航总局各职能部门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印制其他版本，但法规内容与正式版本

不一致时，以正式版本为准。 

   第三十二条 民用航空法规的编号，凡由民航总局发布的行政法规和规章应当

同时标明： 

  （一）民航总局令序号； 

  （二）民用航空法律体系序号。 

  民用航空法律和国务院发布的民用航空行政法规的编号，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

行。 

  民用航空法律体系和编号方法由法规政策管理部门制定。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三条 民用航空法律、行政法规的立法项目报国务院批准后，列入民航

总局立法计划。 

  民用航空法律草案由法规政策管理部门负责组织起草；行政法规草案由有关职

能部门负责起草，对于重要和复杂的，由法规政策管理部门会同有关职能部门负责

起草。 

  民用航空法律草案和行政法规草案按照第四章规定的程序进行审议，并由民航

总局局长审核签署后，报送国务院按照有关法定程序审议发布。 

  本条未规定的事项，按照第一章至第五章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四条 民用航空法规的外文正式译本由法规政策管理部门负责组织审定

或者按规定上报国务院法制局、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审定。 

   第三十五条 对于全国人大、国务院和国务院各部委送民航总局征求意见的法

规草案，由法规政策管理部门会同业务主管部门负责征求有关职能部门的意见，草

拟复函报民航总局领导签发。 

  民用航空法规草案需征求国务院有关部、委、局意见时，以民航总局名义或者

法规政策管理部门名义发送征求意见。 

   第三十六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中国民用航空局１９９０年４月２９日发布的《中国民用航空法规起草、制定

程序的规定》同时废止。 

      关于《中国民用航空总局规章制定程序规定》的说明 

 

  《中国民用航空总局规章制定程序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是在对１９９０

年４月２９日发布实施的《中国民用航空局法规起草、制定程序的规定》（第１号



令）进行修订的基础上制定的。原规定实施五年来，对规范民用航空法规的起草、

制定工作，保证法规质量起到了积极作用。但随着民航法制工作的进一步发展，立

法经验的增多，原规定也表现出诸多不够完备的方面，有些规定已不符合实际要求，

急需加以修订。 

  《民用航空法》业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正式公布，并将于９６年３月１

日起施行。值此，为了进一步强化对民航立法工作的规范化管理，加快立法进度，

提高法规质量，根据《民用航空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总结几年来民

航立法的实践经验，吸收了原规定中的适用部分制定了本《规定》。现就有关问题

说明如下： 

   一、关于修改工作的思路 

  此次修改主要基于以下考虑： 

  １．承前启后。修改仍以原规定的内容为基础，尽可能保留其适用部分，对结

构只作了适度调整，以利于工作的前后衔接。 

  ２．总结经验。充分总结和吸收了几年来总局特别是业务司局的立法工作的成

功经验，对原规定中欠规范的条文进行了修改，并将实体性规定和程序性规定有机

结合起来，使立法程序更加完善，更具可操作性。 

  ３．提高效率。从加强规章起草工作、提高规章草案质量入手，简化工作程序，

加快审查速度，力争在较短的时间内出台更多的规章，尽快建立起民航法律体系，

为民航事业的发展提供法律保障。 

   二、主要修改和补充 

  １．关于规定的名称。 

  原规定包括了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起草程序。考虑到法律、行政法规的起草程序

国家已有规定，不属我局规章规定的范畴，而且我们的立法实践主要是民航规章的

制定工作。因而本次修改没有再把法律、行政法规的起草作为主要内容加以规定，

同时考虑到法律的衔接和本规章的完整性，保留了部分有关内容放在附则中，并据

此从结构上做了调整，名称也相应由《中国民用航空局法规起草、制定程序的规定》

改为《中国民用航空总局规章制定程序规定》。 

  ２．关于法制员的职责。 

  为了进一步加强民航的法制工作，民航总局于１９９５年３月２１日印发了《关

于建立法制员制度的通知》，总局各司局都相应地设立了法制员。为了充分发挥法

制员在立法中的作用，《规定》中明确规定了"民航总局机关各职能部门应当设立法

制员，负责本部门有关规章草案的拟定，办理有关法律事务。"（第五条）"规章草

案经民航总局有关职能部门领导核签、法制员附署后，送交法规政策管理部门进行

审查。"（第十八条一款）。这些规定有利于保证送审规章草案的质量，加快立法进

度。 

  ３．设立法规政策审查委员会。 

  依据《民用航空法》的规定，建立和完善民航法律体系，使民航各项工作做到

有法可依，走上法制化轨道，时间紧迫，任务繁重，按原规定法规草案由审查部门

直接上报局长办公会讨论或局长审批的程序已不能适应新形势下立法工作的要求。

局长办公会是定期召开的，而且议程很多，不可能占用更多的时间讨论法规，局长

更难有充足的时间进行审核。基于这种情况，规定了设立民航总局法规政策审查委



员会，并明确了其组成和工作职责（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这是一个具有一

定权威性和代表性的组织。该委员会的建立和有效工作，不仅可以适当简化局长办

公会和局长审查法规的程序，加快立法速度，同时由于该委员会由总局机关各主要

业务司局领导组成，有利于相互协调配合，保证立法质量，提高工作效率。 

  ４．关于民航法规的清理和编纂工作。 

  法规清理和编纂是立法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原规定附则虽有所规定，但很不

完善。本次修改把有关内容列为一章，依据国务院有关规定，对清理和编纂作了较

为详细的规定。这对于加强法规清理和编纂工作，逐步形成完善的民航法律体系，

对于更好地宣传贯彻民航法规将起积极的推动作用。 

 

 
 


